附件                           
竹苗區117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
修正比序項目之決定，已違反行政程序法及相關法規
說 明 書

[bookmark: _Hlk208778634]    竹苗區高中職免試就學區主政縣市修訂通過117學年竹苗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作業要點─採計國中教育會考成績將從現行三級分制(A六分、B四分、C兩分)，改為五級分制(A六分、B++五分、B+四分、B三分、C兩分)，此改制程序違反《高級中等學校多元入學招生辦法》第六條，即尚未經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逕自於113年9月11日新竹縣縣府新聞公告「竹苗區國中教育會考變革一五七 竹縣推4大策略及早準備一起行」（資1）；同年10月中旬新竹縣教育局函文各公立國中，令校長於校內進行「竹竹苗區教育會考重大變革」簡報宣講（資2），完全未提供專業對話之機制，僅規定校方回傳成果照片，讓基層無從反應教育局誤解國中教育會考之學力監控的詮釋；同年11月2日全國家長會長聯盟辦理新竹區家長會研習暨教育議題座談會（資3），新竹縣教育局課督除了布達「竹竹苗區國中會考─五級分七積點制說明」重大改制外，面對退休校長的提問，更以百分比的「常模參照」自我詮釋國中教育會考的「標準參照」誤導與會的家長，只是課督在現場自己提及教育部尚未備查。由此可知，主政者恐以公開說明之方式，試圖安撫家長團體與資訊不對等的教育現場，已遂主事者急欲推動之意念。
    
根據《行政程序法》第 7 條第一項，行政行為採取之方法應有助於目的之達成。經查114年7月8日竹苗區新聞─新竹縣錄取率飆99.95%創歷年新高（資4）、新竹市錄取表現亮眼錄取率達99.97%（資5）、苗栗縣分發錄取率達100％（資6）。縣長楊文科表示，他高度肯定新竹縣各國中致力學生生涯發展輔導有成，充分引導學生了解自我興趣、性向及能力，適性選擇理想志願就讀，並感謝各校師長辛勤輔導，讓學生能夠順利進入到心目中第1志願學校就讀；新竹市代理市長邱臣遠表示，這次好成績，正是「新竹好學」政策深耕的成果，也感謝所有國中老師的努力與陪伴，幫助每一位孩子順利進入最適合自己的學校。試問，當地方首長連年透過新聞稿肯定過去竹苗區高中職免試入學作業要點之比序項目及運作模式，得使竹苗區落實十二年國民教育方針─「適性揚才」的同時，主政縣市仍執意修訂通過117學年會考五級分制！尤其地方行政機關在未改善新竹縣及苗栗縣多數偏鄉學校會考考科師資不足的劣勢，決議細分會考計分，此改制是否違反《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作業要點訂定應遵行事項》第 四 條第（一）項符合教育性、公平性、可操作性原則？即比序項目應符合教育目標，如培養五育均衡發展、重視學生多元智能、舒緩升學壓力，以達成學生適性發展；比序項目應符合公平原則，促進教育機會均等；比序項目應兼顧入學管道之可行性及完整性。

    根據《行政程序法》第 7 條第三項，採取之方法所造成之損害不得與欲達成目的之利益顯失均衡。經查國中教育會考官網的常見問題（資7），國中教育會考藉由三種表現等級的「標準參照」達到學力監控與提供具體學力訊息的目標，不過為了協助各縣市教育局處解決升學競爭較激烈區域在面對免試超額比序時可能需要抽籤的困境，臺師大心測中心參考先進國家相關作法，在各科維持區分三等級（標準參照）以維持學力監控之核心目標下提出加註標示（常模參照）的做法，其方式如下：精熟等級中答對題數較高的前50%學生，分別標示A++（前25%）及A+（前26%～50%）；基礎等級中答對題數較高的前50%學生分別標示B++（前25%）及B+（前26%～50%）。據此可知，倘若升學高度競爭的竹苗區在117學年採用會考五級分制，亦即A與C得分不變，B細分為三個等級，將違反《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作業要點訂定應遵行事項》第四條第（二）項國中教育會考項目第 2 點，比序項目包括國中教育會考三等級總積分者，總標示（總積點）並應置於三等級總積分之後，換言之，加註標示也應置於等級之後，會考五級分制屏除具有綜合應用表現能力的精熟（A）等級，獨厚基礎（B）等級的加註標示，除了破壞當前國家採取先進「標準評量」的原則性架構，此計分結果甚至違反《行政程序法》第 6 條，行政行為不得為差別待遇，因會考五級分制將打亂我國當前重點產業學區的選才機制與專業評量的公平性。

    本會會員基於《教師法》第 32 條，應負有積極維護學生受教之權益，並本於良知，發揚師道及專業精神，委請偏鄉民意代表向地方行政機關反映，未果，故將此改制之疑義於113年9月14日訴諸媒體(資8)，經查尚有新竹縣議員們於113年9月16日分別提出教育類乙139號(資9)、教育類乙142號議案(資10)，113年11月12日議會總質詢則直指竹苗區117學年會考五級分制為上而下主導(資11)。114年8月下旬，本會選派縣教審會委員出席竹竹苗區三縣市聯合教審會，會中及會後持續公開反對「竹竹苗區推行五級分七積點制」(資12)。

    本案主政者僅由行政機關操弄粗糙的會議多數決，完全不辦理以較嚴謹方式達到民主參與和完善決策目的之聽證會，連給各方表達意見以集思廣益之公聽會皆刻意略過，全然不顧教育專業人士及組織所提醒教育政策需要專業評估與對話的意見。

綜上，竹苗區117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修正比序項目之決定，實已違反行政程序法及相關法規，修訂影響眾多學子的教育制度應備更為嚴謹之專業程序。

    陳請 貴部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41 條第一項，選定適當之教育專家及組織針對竹苗區本次修正案之程序妥適性與教育政策之專業性進行評估，以確保行政程序之嚴謹性與教育政策之公平性。
2


1     附件                                竹苗區 117 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   修正比序項目之決定 ， 已違反行政程序法及相關法規   說   明   書          竹苗區高中職免試就學區主政縣市修訂通過 117 學年竹苗區高級中等學校免 試入學作業要點─採 計國中教育會考成績將從現行三級分制 (A 六分、 B 四分、 C 兩 分 ) ，改為五級分制 (A 六分、 B++ 五分、 B+ 四分、 B 三分、 C 兩分 ) ，此改制程序違反 《高級中等學校多元入學招生辦法》 第六條，即尚未經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逕 自於 113 年 9 月 11 日新竹縣縣府新聞公告「竹苗區國中教育會考變革一五七   竹縣推 4 大策略及早準備一起行」（ 資 1 ）；同年 10 月中旬新竹縣教育局函文各公立國中， 令校長於校內進行 「竹竹苗區教育會考重大變革」 簡報 宣講（ 資 2 ）， 完 全 未提供 專 業對話之機制， 僅 規定 校方回傳成果照片， 讓 基層 無從反應教育局誤解國中教 育會考之學 力監控的詮釋； 同年 11 月 2 日全國家長會長聯盟辦理新竹區家長會研習 暨教育議題座談會（ 資 3 ），新竹縣教育局課督除了布達「竹竹苗區國中會考─五 級分七積點制說明」重大改制外 ，面對退休校長的提問 ，更以百分比的「常模參 照」自我詮釋國中教育會考的「標準參照」誤導與會的家長， 只是 課督 在 現場 自己 提及教育部尚未備查。由此可知，主政者恐以公開說明之方式，試圖安撫家長團 體與資訊不對等的教育現場， 已遂主事者 急 欲 推 動 之 意念 。          根據《行政程序法》第   7  條第一項，行政行為採取之方法應有助於目的之達 成。經查 114 年 7 月 8 日竹苗區新聞─新竹縣錄取率飆 99.95% 創歷年新高（ 資 4 ）、新 竹市錄取表現亮眼錄取率達 99.97% （ 資 5 ）、苗栗縣分發錄取率達 100 ％（ 資 6 ）。 縣長楊文科表示，他高度肯定新竹縣各國中致力學生生涯發展輔導有成，充分引 導學生了解自我興趣、性向及能力，適性選擇理想志願就讀，並感謝各校師長辛 勤輔導，讓學生能夠順利進入到心目中第 1 志願學校就讀；新竹市代理市長邱臣遠 表示，這次好成績，正是「新竹好學」政策深耕的成果，也感謝所有國中老師的努 力與陪伴，幫助每一位孩子順利進入最適合自己的學校。試問，當地方首長連年 透過新聞稿肯定過去竹苗區高中職免試入學作業要點之比序項目及運作模式，得 使竹苗區落實十二年國民教育方針─「適性揚才」的同時，主政縣市仍執意修訂 通過 117 學年會考五級分制！ 尤其 地方行政機關在未改善新竹縣及苗栗縣多數偏 鄉學校會考考科師資不足的劣勢，決議細分會考計分，此改制 是否違反《高級中 等學校免試入學作業要點訂定應遵行事項》 第   四   條第（一）項符合教育性、公平 性、可操作性原則？即比序項目應符合教育目標，如培養五育均衡發展、重視學 生多元智能、舒緩升學壓力，以達成學生適性發展；比序項目應符合公平原則，促 進教育機會均等；比序項目應兼顧入學管道之可行性及完整性。          根據《行政程序法》第   7  條第三項，採取之方法所造成之損害不得與欲達成 目的之利益顯失均衡。經查國中教育會考官網的常見問題（ 資 7 ），國中教育會考

